
【注意：學生辦理學分抵免，須另附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送至學程、系、所】 

107 學年度學分抵免流程圖 

 *學生至各學程、系、所諮詢抵免科目並繳交成績單正本。 

(1)轉學生 8月 14日現場報到起 

(2)新生(含研究所、大學部)9月 10起 

*學生依下列規定時間上網填寫抵免資料 

網址：http://w3.emis.tku.edu.tw 

(1)轉學生現場報到完成，一週後可上網填寫 

   (例如：8 月 14 日報到，8月 21 日起上網填寫) 

(2)新生於開學日起一週內辦理 

   (9 月 10 日~17 日上網填寫) 

 

學程、系、所上網審核 

各學程、系、所上網列印抵免申請表 

 

 

抵免科目需其他

單位審核 

學生持抵免申請單(含成績單正本及

相關證明文件)至其他單位審核後再

送回學程、各系、所 

) 

學程、系、所簽核之抵免申請單送註冊組 

(含成績單正本及各單位會簽資料) 

註冊組上網複審 

學生上網查詢審核結果(9月 25日起) 

網址：http://w3.emis.tku.edu.tw 

 

否 

是 

http://w3.emis.tku.edu.tw/

